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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啟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遞交跨境生個人資料及回港上學的交通意向調查 

 

為協助跨境學生有序來港恢復面授課堂，香港教育局現正向各學校收集來港恢復面

授課堂的學生名單及學生資料，以便香港與內地妥善規劃及安排相關的支援措施。請各

跨境生家長 / 監護人詳細閱讀附件的「個人資料收集聲明」並填妥以下的個人資料及

回港上學的交通意向調查，本校將會把表示同意的跨境生個人資料交教育局處理。 

若家長有任何查詢，歡迎致電 2404 5333 與吳美華副校長聯絡。 

 

此致 

各家長 

    陳進華校長 

二零二三年一月十四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#請在 16/1(一)或之前交回。 

繳交方法﹕可透過 Teams 或微訊繳交。 

 

 

世 界 龍 岡 學 校 劉 德 容 紀 念 小 學 
L U N G  K O N G  W O R L D  F E D E R A T I O N  S C H O O L  L I M I T E D 

L A U T A K Y U N G M E M O R I A L P R I M A R Y  S C H O O L 



二 

 

《 回 條 》 

敬覆者：本人已知悉有關【遞交跨境生個人資料】事宜的通告內容。本人： 

    *  願意將子女的個人資料交香港教育局及內地部門 

（請填寫第一及第二部份） 

   不願意將子女的個人資料交香港教育局及內地部門 

（只填寫第二部份） 

第一部份：跨境生個人資料 

1. 學生中文姓名(須與身份證明文件相同)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
2. 學生英文姓名(須全部大階並與身份證明文件相同)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3. 出生日期：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4. 香港身份證號碼（如沒有香港身份證號碼請填'NA'）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5. 旅行證件(如特區護照 / 簽證身份書 / 回港證。 如沒有，請填'NA') :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6. 旅行證件的有效期(例：2019, 2009， 如沒有，請填'NA')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7. 回鄉證號碼（如跨境學童沒有回鄉證，請提供其他身份證明文件以進出內地口岸，

並於此欄填寫身份證明文件類別及號碼）:  

證明文件類別: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證明文件號碼 :_____________________ 

8. 回鄉證有效期(或所提供旅行證件有效期）：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9. 學生/監護人香港聯絡電話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

10. 預計學生回港恢復面授課堂的時間(請填寫月份)：2023年       月 

*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加上 “✓”號  

 



甲部  

第二部份：回港上學的交通意向調查 

 

香港與內地恢復免檢疫通關後，本人子女在 2022/23 學年計劃  

□  每天過境往返香港與內地參與面授課堂（請續填乙部至丁部）  

□  暫居香港至本學年完結，以便參與面授課堂，無需每天過境往返

香港與內地（只須續填丁部）  

 

乙部（按照 2023年1月上旬已提供旅檢服務的口岸情況而填寫）  

本人子女計劃經以下截至 2023 年 1 月上旬已提供旅檢服務的出入境管

制站（口岸）過境，及採用以下交通安排每天過境往返香港及內地上學

［有關各口岸可選乘校巴的小學跨境學生資格列於附件，惟最終能否適

時於各口岸提供相關校巴服務需容後公布］：  

在此欄擬使用的口岸下，以 “✓”號標

示一種在香港抵達 /離開港方口岸

的交通工具（只需在此欄一個方格

內加上 “✓”號）  

 如有一名隨行家長

/監護人 1，請在此欄

適 當 方 格 內 加 上

“✓”號；如家長 /監

護人無須隨行，請

留空方格  

(i) 深圳灣    

□  乘坐跨境校巴   不適用 2 

□ 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3  □  

□  乘坐其他交通工具 4  □  

(ii) 文錦渡    

□  乘坐跨境校巴   不適用 2 

□ 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3  □  

□  乘坐其他交通工具 4  □  

(iii)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   

□  乘坐跨境校巴   不適用 2 

□ 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3  □  

□  乘坐其他交通工具 4  □  

在此欄擬使用的口岸下，以 “✓”號標

示一種在香港抵達 /離開港方口岸

的交通工具（只需在此欄一個方格

內加上 “✓”號）  

如有一名隨行家長 /監護人 1，請在此欄

適當方格內加上 “✓”號；如家長 /監護

人無須隨行，請留空方格  

 
1 跨境學生的隨行家長/監護人應假設在過關前要自行進行網上預約；若有特別安排，會適時公布。為便利統計，每名學

生只限一名家長/監護人隨行。 

2 校巴上有保姆隨行。 

3 如專營巴士、專線小巴等。 

4 如步行、的士、私家車等。 



四 

 

(iv) 落馬洲支線（福田口岸）   

□  乘坐本地校巴  不適用 2 

□  乘坐港鐵（東鐵線）  □  

□  乘坐港鐵以外的公共交通

工具 3 

□  

□  乘坐其他交通工具 4 □  

(v) 中國客運碼頭（中港城）   

□  乘坐客輪  □  

(vi) 高鐵西九龍管制站   

□  乘坐高鐵  □  

 

丙部（假設下列口岸皆可提供旅檢服務而填寫）  

 

特區政府期望在可行情況下，開通更多管制站供市民往返內地過關之

用。為規劃相關交通安排，若下列口岸皆可提供旅檢服務，本人子女計

劃經以下所標示的口岸過境，及採用以下交通安排每天過境往返香港

及內地上學［有關各口岸可選乘校巴的小學跨境學生資格列於附件，惟

最終能否適時於各口岸提供相關校巴服務需容後公布］：  

 

在此欄擬使用的口岸下，以 “✓”號標示一種

在香港抵達 /離開港方口岸的交通工具（只需

在此欄一個方格內加上 “✓”號）  

如有一名隨行家長 /監護人 1，

請 在 此 欄 適 當 方 格 內 加 上

“✓”號；如家長 /監護人無須隨

行，請留空方格  

(i) 深圳灣   

□  乘坐跨境校巴  不適用 2 

□ 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3 □  

□  乘坐其他交通工具 4 □  

(ii) 文錦渡   

□  乘坐跨境校巴  不適用 2 

□ 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3 □  

□  乘坐其他交通工具 4 □  

在此欄擬使用的口岸下，以 “✓”號標示一種

在香港抵達 /離開港方口岸的交通工具（只需

在此欄一個方格內加上 “✓”號）  

如有一名隨行家長 /監護人 1，

請 在 此 欄 適 當 方 格 內 加 上

“✓”號；如家長 /監護人無須隨

行，請留空方格  

(iii)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  

□  乘坐跨境校巴  不適用 2 

□ 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3 □  

□  乘坐其他交通工具 4 □  



(iv) 落馬洲支線（福田口岸）   

□  乘坐本地校巴  不適用 2 

□  乘坐港鐵（東鐵線）  □  

□  乘坐港鐵以外的公共交通工具 3 □  

□  乘坐其他交通工具 4 □  

(v) 中國客運碼頭（中港城）   

□  乘坐客輪  □  

(vi) 高鐵西九龍管制站   

□  乘坐高鐵  □  

(vi) 落馬洲（皇崗口岸） 5  

□  乘坐跨境校巴  不適用 2 

□ 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3 □  

□  乘坐其他交通工具 4 □  

(vii) 蓮塘 /香園圍 5  

□  乘坐跨境校巴  不適用 2 

□ 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3 □  

□  乘坐其他交通工具 4 □  

 

 

 

丁部  

 

 

家長／監護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班別（學號）：                (       ) 

 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
